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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一 

 

 

关于授权乌镇旅游董事会为其参股子公司濮院旅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乌镇旅游”）下属参股子公

司桐乡市濮院旅游有限公司（下称“濮院旅游”）因实施濮院景区开发建设项目

需申请银行贷款，根据银行要求，濮院旅游各股东方需各自按持股比例出具担保

及相应承诺。 

鉴于上述贷款事项尚在商洽阶段，具体银行未确定，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乌镇旅游董事会完成以下事项： 

在濮院景区开发建设项目根据投资需求确定的贷款额度（总额不超过 40 亿

元）内，以及濮院旅游各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为濮院旅游银行贷款及利息进行担保

并承担担保责任的前提下，对濮院旅游选择贷款银行、贷款金额和贷款条款进行

确定；按照持股比例为濮院旅游银行贷款本金及利息进行担保并承担担保责任；

并在授权范围内对外签署相关文件。 

上述事项，已经乌镇旅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其中乌镇

旅游关联董事刘广明先生回避表决；已经公司 10月 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其中，公司关联董事刘广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余董事

均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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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旅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之二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03号）核准，公司向控股股东中国青旅集团公

司以及山东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黑龙江业丰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华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弘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672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1,229,943,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29,946,379.30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9,996,620.70 元。截至 2014年 5月 6日，以上募集资金已

全部到账，并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信验字[2014]第 1-00025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2014 年 5 月 9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5%股权、桐乡

旅游广场项目、遨游网平台化、网络化、移动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6

年 9 月底，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03,219.59 万元。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1 收购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15%股权 41,000 41,000.00 

2 遨游网平台化、网络化、移动化升级项目 30,000 18,026.37 

3 桐乡旅游广场项目 20,000 15,193.21 

4 补充流动资金 29,000 29,000.00 

合计 120,000 103,2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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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遨游网平台化、网络化、移动化升级

项目尚未投入的 1.2 亿元（含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具体以转账日金额为准）

募集资金全部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能够更好配合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伴随相关业务扩张

以及拓展新投资项目而增加的流动资金需求，改善公司目前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结构，有助于优化公司融资结构、缓解短期流动资金压力，从而增强公司财务结

构的抗风险能力。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16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全

票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以上议案，提请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